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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散得集(Ⅱ)/恢复建院十周年纪念丛书/重大法学文库》由陈忠林所著，《刑法散得集(Ⅱ)/恢复
建院十周年纪念丛书/重大法学文库》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构建现代法治基础，是本书作者提出
的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以个人人权与全体公民人权的关系来解释刑法的调整对象，以主体(应该)控
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一定人或物存在状态的过程来界定刑法中行为的基本内涵，是本书作者用以构建
现代刑法理论的价值基础和技术基础。
在《刑法散得集》的基础上，本书对刑法的基础、刑法的原则、刑法的效力、犯罪构成的理论和一些
刑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笔者比较自信地认为：不论是否认同本书的观点，只要认真阅读并理解此书，刑法理论一定都会进入
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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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忠林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人文社科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特聘专家、重庆市刑法学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刑法纲要》、《意大利刑法学原理》、《刑法学》等专、译著10余部，在《意
大利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中外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撰写本教材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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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还需注意是，同刑法第6条、第7条一样，本条也是我们国家在全国性的刑事基本法律中对广
义的我国刑法的域外效力的规定，也具有对外宣示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我国国家刑事管辖权行使
范围的作用。
因此，这里的“可以适用本法”中的“本法”，也应该理解为广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包
括港澳台地区刑法在内的我国全部的刑法体系。
由于我国存在四个相对独立的法域，在根据保护原则适用我国刑法时，还存在一个各法域之间的相互
协调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针对我国国家犯罪，无论犯罪人身在港、澳地区或内地，均应由
内地行使刑事管辖权，适用全国性刑法；如果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针对港、澳特别行政
区犯罪，无论犯罪人身在港、澳地区或内地，均应由受侵害的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根据本法域的法律
规定行使管辖权；如果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港、澳、台居民犯罪，被害人所属法域认为
是犯罪的，由该法域行使刑事管辖权，适用该法域刑法①。
但是，笔者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在被害人所属法域不认为是犯罪，全国性刑法认为是犯罪的情况下
，可由内地司法机关行使管辖权，适用在内地实行的《刑法》②。
因为我们在刑法中规定保护原则，是为7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一些最重要的利益。
当一种行为没有被我国某一相对独立法域的法律规定为犯罪，这实际意味着对该法域的居民而言，该
行为所“侵犯”的利益并没有达到应用刑法来保护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不在该法域实行的我国《刑法》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有“杀鸡用牛刀
”，浪费刑罚资源之嫌，更是与现代国家刑法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
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以剥夺生命、自由、财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等公民最基本权利为主
要内容，国家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能运用的刑罚这种极端手段，这是以维护公民“基本人权
”为根本宗旨的现代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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